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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央監督權的規範內涵

基本法專題導語
曹旭東

作為「一國兩制」實踐的載體，香港基本法被鄧小平稱之為

「創造性的傑作」。2020年是香港基本法頒佈 30週年，在此重要

時刻，回顧基本法的成功實踐經驗，探討其中的疑難理論問題具

有重要意義。本專題論文簡介如下：（1）曹旭東和黃文婷討論了

中央全面管治權中的核心權力—中央監督權的實質性規範內

涵。（2）梁美芬探討了「一國兩制」下政治體制中的兩個重要概

念：行政主導和三權制衡。（3）朱國斌結合廣受關注的「禁蒙面法」

一審判决對香港在新憲制秩序下的司法權和司法獨立進行深度解

析。（4）黃明濤和楊雨晨系統研究了香港法律體系中一種重要的

成文法形式—規例，對其制定主體、實體內容和立法程序加以

解析。（5）黃哲對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審查制度的功能價值進行

了闡述，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制度配置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完

善路徑。上述論文涉及的主題均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在

此對諸位作者的慷慨支持表示感謝。

論中央監督權的規範內涵
曹旭東   黃文婷 *

摘  要：監督權應在較狹窄的意義上界定，以獲得實質性規範

內涵。儘管特區內部的自我監督在日常中發揮着作用，但中央

監督權對特區而言具有最高權威性，具有關鍵性影響。在「一

國兩制」下，中央監督權是明確的，必須堅持以實定法為準

則，具體規範內涵包括行政長官監督權、立法監督權及國安委

監督權。中央對行政長官、特區立法的監督，一方面以高度自

治為原則，保障特區的自治空間，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監

督機制，保證基本法的正確實施。在國家安全事項上高度自治

權條款被憲法的中央統一領導條款所填補，中央對國安委的監

督依照內地上下級的監督模式進行。

關鍵詞：中央監督權  行政長官監督權  立法監督權  國安委

監督權

  *	 �曹旭東，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法學院雙聘教授；
黃文婷，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後。

	� 項目信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一國兩制」基礎理論創新與制
度體系發展研究（編號：22JJD8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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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監督權源起於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提出，首次在 2014年發佈的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

中出現。依據白皮書，「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

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

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除此

之外白皮書中明確提及監督權的還有 1處，另外提及監督的有 4處。

例如，（1）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

律的監督權。（2）國家領導人出席行政長官和政府主要官員就職典禮

並監督他們宣誓。（3）行政長官必須就執行基本法向中央和特別行政

區負責。這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確保治港者主體效忠國家，並使

其接受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的監督。（4）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基

本法解釋權是維護「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既是對特別

行政區執行基本法的監督，也是對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的保障。a

在「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制度以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語境之

中，何謂中央監督權？這個問題換一個角度就是，中央監督權作為一

個政治概念提出後，如何在法律規範上得到更為清晰的內涵界定？對

此，我們有必要回答，中央監督權是一個抽象的、全面的監督權，還

是具體的、明確的監督權？此問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顯得尤為重

要。假設是明確的、具體的權力，應該依據什麼原則確定這個權力的

內涵是什麼或包括哪幾個子權力？

a	 �另有一處是「監督 CEPA的執行並解决執行過程中的問題」，與本文主題無關，在此不贅。

一、中央監督權：抽象的還是具體的？

授權者有權監督被授權者似乎是自然成立的邏輯。如張榮順所

說，按照公法上的授權理論，授權者對被授權者的權力行使，具有監

督的權力，世界上從來不存在不受監督的授權。a然而如何監督在理論

模式上卻可以有不同的種類，概括來說包括：外部監督、內部監督以

及二者並存。外部監督是指授權者對被授權者的監督；內部監督是指

被授權者自我內部監督。依賴被授權者的內部監督是容易被忽視的模

式，通常會認為監督的主體應當是或只能是授權者，但實際上並不盡

然。單一制國家之下，中央對地方有監督權，但這種監督權也不是排

他性的，地方內部也有自我監督機制。這意味着授權者可以直接外部

監督，甚至也可以放棄監督權，僅依靠被授權者內部監督，還可以同

時允許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的存在。

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並存的模式中，需要考慮的是誰佔關鍵地

位？從內地來看，《憲法》第 3條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

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

原則。」此規定賦予了中央對地方的凌駕性和絕對權威。因此在規範

層面，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權實際上高於地方的內部自我監督權。從政

治實踐來看，更是如此，中央監督比地方內部監督更為有力和有效。

具體到特別行政區而言，中央監督同樣具有最高權威性，發揮着關鍵

性影響。不過在「一國兩制」下，不能簡單地將內地的中央與地方關

係的思維用於特區。究其原因在於，兩部《基本法》第 2條規定，全

a	 �張榮順：《一國兩制認知須正本清源》，《香港商報》，2014年 8月 28日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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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

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高度自治

權條款替代了中央統一領導條款 a，是處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核

心原則。在單一制體制下，中央政府權力下放之後，特區政府和人民

雖然在法律上不存在對抗中央政府的權力，但是中央政府必須嚴格依

法行使權力，遵守自己通過法律對地方人民所作的莊嚴承諾。b我們可

以在內地的單一制模式之下說，中央對地方擁有全面的、抽象的監督

權，這種監督權是不需要具體列舉的；但如果認為中央對特區的監督

權也是抽象的、全面的、不需要列舉的，將會影響高度自治的制度內

涵。高度自治權必然內涵着內部自我監督，基本法也為行政、立法、

司法之間的監督制衡提供了充分機制。高度自治原則的存在，要求中

央的外部監督具有明確的界限。從這個意義上說，白皮書的用語「對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監督權力之前

並沒有「全面」修飾，是嚴謹的。

由此看來，在「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下，中央權力存在模式不再

是抽象的。抽象權力具有籠統性和不明確性，容易混淆外部監督和內

部監督的界限。在普通的央地關係之下，中央可以依據抽象的監督權

進而對地方擁有無限的監督權力，但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中，中央的監

督權只能是明確的、具體的。中央監督權需要通過具體的法律規範加

以承載，抽象的監督權存在於法律理論層面，為具體監督權提供權力

a	 �曹旭東：《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理論回顧與實踐反思》，《政治與法律》2018年
第 1期。

b	 �程潔：《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以基本法規定的授權關係為框架》，《法學》2007

年第 8期。

依據。中央要對特區進行監督，必須要在有關實定法上找到直接的權

力規範依據，即必須堅持以實定法為準則。實定法有關於中央監督特

區的規範，是授權也是限權，授予中央監督特區的具體權力，同時也

禁止超越具體法律規範的監督。當然，具體的中央監督權並不會影響

其權威地位。中央的監督權一旦出場，必然發揮着關鍵性作用，產生

的法律效力更高，不容挑戰。

二、中央監督權的具體權力：實定法原則

堅持實定法準則確定中央監督權的具體權力，首先需要確定的是

從哪幾部實定法中尋找。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這

是共識。但是如何確定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是需要進一步說明的問

題。本文同意基本法是憲法特別法的觀點 a，憲法規範在特區的適用主

要以基本法的方式展示，只有當窮盡基本法 b或憲法未被基本法替代的

情況下，憲法規範才可以直接適用於特區。憲法中有關中央機構對地

方機構的領導和監督規範被基本法中「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

關規範 c替代。因此，基本法中有關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款 d是尋找中

央監督權的基礎內容。除了基本法本身的條文之外，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的全國性法律也可能涉及到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內容。以香港為例，

a	 �陳端洪：《論港澳基本法的憲法性質》，《中外法學》2020年第 1期。

b	 �葉海波：《基本法窮盡主義—兼論人大涉港「决定」的地位》，載朱國斌編著：《「一地
兩檢」與人大常委會的權力》，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20年版，第 9章，第 115-133頁。

c	 �有關規定包括但並不限於基本法第二章。

d	 �並不限於《基本法》第二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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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有 14部全國性法律 a，在這 14部法律中《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以下簡稱「駐軍法」）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

安法》」）涉及中央機構與特區機構之間的關係。《駐軍法》涉及香港

駐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以及香港駐軍人員的司法管轄等

問題，但香港駐軍與特區政府之間不存在監督關係，因此本法中並無

中央監督權的內容。《香港國安法》中則明確規定了有關中央人民政

府對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監督的內容，是中央監督權權力內涵的直接

法律淵源之一。綜上，中央監督權的具體權力內容需要依據《基本法》

和《香港國安法》b確定。

有學者認為中央監督權的外延體現在以下方面：（1）聽取行政長

官述職報告（慣例）；（2）財政預算决算備案（《香港基本法》第 48條、

《澳門基本法》第 50條）；（3）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香港基本法》

第 48條、《澳門基本法》第 50條）；（4）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備案與

發回（《基本法》第 17條）；（5）法官任命的備案（《香港基本法》第

90條、《澳門基本法》第 87— 88條）；（6）在外國設立經貿機構的備

案（《香港基本法》第 156條、《澳門基本法》第 141條）；（7）督促特

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基本法》第 23條）；（8）基本法解釋（《香

a	 �具體如下：《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决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慶日的决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
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
國中央銀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b	 �澳門雖然目前尚未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但是筆者相信，按照慣例必然會
制定。

港基本法》第 158條、《澳門基本法》第 143條）；（9）决定政改（《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2004年解釋、《澳門基本法》附件二）。a

本文將在比較狹窄的意義上理解監督權。狹義的概念能夠比較

精準地確定監督權的範圍，清楚地區分監督權與其他權力的差別，以

獲得實質性規範內涵。正如有學者指出，監督權是一個主體行使權力

對另一個主體行使的權力進行監督，是在兩個主體之間形成的權力關

係。b監督權意味着他律，是監督主體對被監督者的行為或不作為進行

監督，監督主體不能干涉或者代替被監督者進行决策，本質是監察問

題並督促被監督者解决問題（軟監督）或直接糾正錯誤（硬監督）。從

規範結構上看，前提是 B有某個行為或不作為，A監督 B，並且 A具

備督促 B改正或直接糾正的權力。上述若干純粹備案的權力，不符合

監督權的規範結構，中央無法根據上述有關條款對備案的實體內容直

接採取撤銷或發回等行動，因此不是真正的監督權；任命權和政改决

定權本質上是批准權，而非監督權。此外，具有監督效果的其他獨立

的中央權力如免職權、基本法解釋權等屬於廣義的監督權，區別於本

文狹義的監督權，將留待下文進行闡述。本文認為中央具體監督權力

的實定法淵源包括：（1）《香港基本法》第 43條第 2款，《澳門基本法》

第 45條第 2款；（2）《香港國安法》第 11條；（3）《基本法》第 17條

第 2、3款；（4）《香港國安法》第 12條。下面三部分研究中央對行政

a	 �參見魏淑君，張小帥：《論「一國兩制」下中央對港澳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中國浦東幹
部學院學報》2016 年第 6 期；許昌：《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直接行使的權力的分類研究》，
《港澳研究》2016年第 3期；周庭：《中央監督權的正當性、範圍與行使的法治化建議》，
《港澳研究》2016年第 3期；浦海龍、冷鐵勛：《港澳基本法中的備案制度及其完善探析》，
《「一國兩制」研究》2015年第 1期；董立坤：《中央管治權與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 60-66頁。

b	 �駱偉建：《論行政立法關係中的監督權》，《「一國兩制」研究》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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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立法以及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監督權的具體規範內涵，並討論

中央對特區制定國家安全立法的監督權問題。

三、中央對行政長官監督權的規範內涵

中央對行政管理權的監督主要體現在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的監督

權（以下簡稱「行政長官監督權」）上，這是基於行政長官在政治體

制中的地位、性質而决定的。基本法下行政長官具有雙重性質，行使

特區的代表權和政府的行政權的雙重權力。一方面，基本法規定行政

長官的性質，即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特別行政區，對中央人民

政府和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首先是特區的首長，這是我國單一

制的特點所决定的。任何國家的中央和地方之間必須具備「權力連接

點」，以實現國家統一。a基於此，中央需要能夠代表地方的「權力連接

點」得以維持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保證國家主權，行政長官便應運而

生。另一方面，行政長官領導特別行政區政府，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首長，體現出行政長官的行政權，且處於行政管理權的核心。特別行

政區的法律地位和行政長官的地位，决定了行政長官必須對中央人民

政府負責。b正因如此，基本法規定了行政長官監督權，然而該監督權

不可避免地會對特區行政管理權產生影響。因此，行政長官監督權有

幾個問題值得討論：一是如何理解行政長官監督權；二是行政長官監

督權是否包含任免權、指令權；三是行政長官監督權應當如何建構機

a	 �王英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分析》，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 261頁。

b	 �王叔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 215頁。

制。以上問題緊密相連，構成行政長官監督權的關鍵問題，其核心是

中央給予特區多大的自治空間。

（一）行政長官監督權的構造

1、行政長官監督權的實定法依據及解讀

相信沒有人會否認中央政府對行政長官有監督權，但我們在基本

法文本中卻無法直接找到中央監督行政長官的字眼。與監督關係最緊

密的是《香港基本法》第 43條第 2款、《澳門基本法》第 45條第 2款，

內容是：行政長官依照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別行政區負責。

這裏的兩個關鍵問題是：（1）「對中央負責」意味着什麼？（2）「負責」

的範圍多大？

基本法中有兩類負責，一類是擁有某項職權的負責，例如《基本

法》第 13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特區的外交事務，這裏對應的英

文是 be responsible for，說明外交權歸屬中央；另一類負責是問責式負

責，通常的表達方式是「對……負責」，例如，《香港基本法》第 43

條第 2款、第 64條，《澳門基本法》第 45條第 2款、第 65條都屬於

此類，對應的英文都是 be accountable to，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意味着

中央對其有問責權力。中央政府對行政長官的監督權便是來自於問責

權，問責的範圍相比監督更廣，問責除了包括監督外，還包括免職、

撤職。

負責範圍的大小可以分為有限模式、限定模式和寬泛模式。《香

港基本法》第 64條、《澳門基本法》第 65條都屬於有限模式，即法律

明確列出了負責的內容；寬泛模式直接表明兩個主體之間的負責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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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法律沒有任何限制；限定模式是指法律對負責內容作出限制性

描述，但又未直接規定具體內容，《香港基本法》第 43條第 2款、《澳

門基本法》第 45條第 2款屬於此類。條文內容沒有規定負責的具體內

容，但是要根據本法的規定負責。因此，中央如果對行政長官監督問

責，需要結合基本法中的具體規定。「依照本法的規定」使「負責」有

了具體的含義和內容。a

「依照本法的規定」顯然不是本法的任何規定，而是涉及中央政府

與行政長官關係的有關規定。按照此標準判斷，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

政府負責的主要職權是：（1）執行基本法和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全國

性法律；（2）財政預算、决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3）提請中央人

民政府任免主要官員；（4）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

發出的指令；（5）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

和其他事務。其中，負責執行基本法，在行政長官的各項職權當中具

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具有總括性。行政長官的其他各項職權，都與這

一職權具有密切的聯繫，有的甚至是從這一職權派生出來的，或者是

以實現這一職權為直接或間接目的的。b因而，監督行政長官執行基本

法，成為行政長官監督權的主要內容。雖然行政長官監督權表面是對

人的監督，但更主要的監督方式是通過對行政長官所做的事進行，屬

於一種對事的監督機制。

《香港國安法》第 1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就香港特別

a	 �蕭蔚雲：《香港基本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 396-397頁。

b	 �王叔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 222-223頁。

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情況提交年度報告。如中央人民政府

提出要求，行政長官應當就維護國家安全特定事項及時提交報告。」本

條在基本法之外明確增加了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負責的具體事項—

維護國家安全，因此中央可以在維護國家安全的事項上對行政長官進

行問責性監督，要求其提交年度報告或特定問題報告。

進一步看，對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不涉及中央政府與行政長

官關係的事務，中央是否進行監督？就行政長官執行基本法的職權而

言，中央對此具有監督權，但就保障高度自治權而言，中央原則上應

依賴於特區內部監督。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央放棄了監督權，中央

仍然保留監督權，只是對行政長官處理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不進行

主動監督，但可以通過聽取行政長官對執行《基本法》情況的報告的

方式進行被動監督。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的述職，其內容

可以比較詳盡（使中央政府充分了解情況，心中有數），但中央政府對

特別行政區自我管轄的事務一般不宜直接作出具體指示，以兌現基本

法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規定。a

2、監督主體的權限

與監督的範圍一樣，監督者的權限同樣需要有法律依據。中央

政府如果認為行政長官錯誤或者不當地履行基本法職權應當如何處理

呢？第一原則應當看有關條款的具體規定，當有關職權條款沒有具體

處理規定時，需要遵循第二原則，從問責條款中解釋中央政府的處理

權限。本文認為，問責性監督可以有兩個層面的權限，一是軟監督或

a	 �馬嶺：《特別行政區長官述職之探討》，載劉兆興主編：《比較法在中國（2009年卷）》，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 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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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監督，即通過問詢、提出意見、建議的方式督促被監督者履職，

通常是內部的，也可以是公開的，被監督者有責任和義務及時反饋，

但軟監督不能完全要求被監督者一定按照監督主體的建議去改進，監

督主體也不能夠改變被監督者的决策；二是硬監督，即採取法律的強硬

手段改變、撤銷或否定被監督者的行為或不作為。硬監督一般伴隨着

改變或撤銷被監督者的政策、命令、法律、判决等法律後果，具有強

制性權力。軟監督權力程度較輕，是任何一項問責監督權的必要內涵；

硬監督由於能夠直接產生法律效果，需要結合具體事項分析。針對所

有有監督權的事項，中央政府均可以採取軟監督的方式進行監督。硬

監督權卻可能因為事項不同而分為程序硬監督權和實體硬監督權。例

如，財政預算的備案問題，中央政府可以在程序上監督行政長官是否

將財政預算提請備案，但對財政預算的內容如果不滿意，中央政府沒

有撤銷權或更改權只能進行軟監督；行政長官處理中央授權的外交事

務，中央政府如果認為不妥當可以進行軟監督，也可以對有關事務行

使硬監督權。再如，對執行基本法的監督，目前主要通過行政長官述

職報告方式進行，中央政府可以進行軟監督，或程序上的硬監督即要

求行政長官述職，但實體的硬監督則不妥當。

3、被監督主體是否包括主要官員 a

有學者指出，按照基本法中央對行政長官具有監督權，那麼由中

a	 �《香港基本法》第 48 條第 5 款：「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提名並報請中
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
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澳
門基本法》第 50條第 6款：「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提名並報請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長、警察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海關主
要負責人；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

央任命並向中央負責的特區主要官員也要接受中央的監督和指導。a這

值得商榷。第一，《香港基本法》第 43條第 2款、《澳門基本法》第 45

條第 2款是中央對行政長官監督權的直接依據，而該條款並沒有把主

要官員納入監督權的義務主體範圍。依據實定法準則，監督權的內容

不能隨意擴大，應當按照法律的具體規定來。第二，任免權並不等於

監督權，中央擁有對主要官員的任免權並不一定意味着中央必須對其

進行監督，可以交由行政長官進行監督，允許特區內部監督。第三，

從體系解釋上看，對主要官員的監督依靠特區內部監督。一方面，提

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免主要官員的條文位於《香港基本法》第 48條、《澳

門基本法》第 50條行政長官的職權之中，該條第 1款首先規定行政長

官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因此，主要官員對行政長官負責是毋庸

置疑的。另一方面，提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免主要官員是行政長官的職

權，而該項職權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43條、《澳門基本法》第 45條

同時也是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內容。行政長官的提名權與建議權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免權構成一個權力束，共同完成香港特區政府主要

官員的任免過程。b換言之，中央的任免權對行政長官提請中央人民政

府任免主要官員的權力起到監督作用，中央監督的是行政長官，而非

主要官員。主要官員不實行雙重領導制，其監督由行政長官進行，中

央通過直接監督行政長官可達至間接監督主要官員的效果，但不能因

此得出中央監督主要官員的結論。行政長官監督主要官員正是特區高

a	 �參見夏正林、王勝坤：《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監督權若干問題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學
報》2017年第 3期；劉兆佳：《中央對特區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免權和監督權將成為新常態》，
《港澳研究》2015年第 2期。

b	 �魏淑君、張小帥：《論「一國兩制」下中央對港澳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中國浦東幹部學
院學報》2016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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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自治權的體現，中央應保障這種自治空間。

（二）行政長官監督權與任免權、指令權的區別

基本法在第四章第一節中還規定了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免權、指

令權，那麼行政長官監督權是否包含上述權力？這關係到監督權的範

圍。對此的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在於，儘管任免權、指令權具有

監督的效果，與監督權具有相似性，但無法滿足監督權的構成要件，

而成為區別於監督權的其他獨立權力。

首先，對行政長官監督權的理解應當區別於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

命權、免職權。中央的任命權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15、45條以及

《澳門基本法》第 15、47條，是一種實質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力，權力

行使主體是中央人民政府，意指國務院。任命權與監督權最關鍵的區

別在於，任命權的實質是批准權，在任命權下行政長官不具有利用被

授予的權力實施具有法律效力行為的權力。當然，任命權雖然不是監

督權的內容，但是卻是行使監督權的前提，有任命才有監督。任命是

事先任命，監督則是任後監督。任命權對應的是免職權 a，免職權是由

國務院行使的實質免職權力。免職權與監督權最大的差別在於，免職

權下中央並不需要行使督促行政長官改正或者直接糾正的權力，而是

直接免除行政長官的職位。同樣地，免職權不是監督權的內容，但中

央可以將監督權與免職權相結合，將免職權作為行使監督權後的不利

a	 �儘管《香港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中央對香港行政長官具有免職權，但根據基本法第 73

條第 9項立法會對行政長官的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可推出中央對行政長官有免
職權。《澳門基本法》第 15條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有關規定任免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

法律後果之一，使監督權有免職權作為後盾更具有威懾力。一言以蔽

之，三者的關係可簡述為，中央先任命行政長官，然後對其行為進行

監督，監督之後决定是否免職。

其次，行政長官監督權與指令權也各不相同。指令權依據的是《香

港基本法》第 48條第 8款、《澳門基本法》第 50條第 12款中的「執

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中央行政指令

權條款旨在規範一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這一關係的主體主要是行政

機關之間。就本法規定有關事務的理解，「本法規定」顯然不是基本法

的任何規定，而是涉及中央人民政府與行政長官關係的相關規定 a，而

「有關事務」應當是屬於行政長官職權範圍內的事務。在實踐中，中央

政府曾經向香港特區發出公函，請行政長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

運作等有關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通過明確向特首下達指令

和要求，以公函的形式將指令權制度化，體現出中央的指令權。指令

權與監督權的最主要區別在於，指令權下行政長官利用被授予的權力

實施具有法律效力的行為尚未發生，而監督權下該行為是正在發生或

已經發生。指令權針對的是未來的工作事項，監督權是對已有的工作

進行監督。

最後，由於行政長官監督權、中央任命權與免職權、中央指令

權分別存在差異，將這幾項權力分別作為一項獨立的運行機制更為恰

當。獨立且完善的權力運行程序和機制有益於各項權力運行的規範

化、細緻化，明確各種法律效力，有助於保障特區的自治空間。

a	 �楊曉楠：《中央在特別行政區發出行政指令權：理論基礎與制度建構》，《社會科學》2018

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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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行政長官監督權與中央任命權、免職權、指令權的比較

比較 權力行使情況 行政長官監督權 任命權 免職權 指令權

異

權力行使頻率 年度述職、重大事項報告 幾年一次 尚未出現 目前行使一次

權力行使內容

主要監督行政長
官是否負責執行
基本法和適用於
特區的全國性法
律

任命行政長官 免除行政長
官職務

中央人民政府就涉及中
央人民政府與行政長官
關係且屬於行政長官職
權範圍內的事務向行政
長官發出指令

權力行使對象
事後工作內容，
行政長官實施某
個行為或不作為

事前任命，行政
長官不具有實施
相應行為的權力

事後免職，
行政長官被
免除職務

未來的工作事項，行政
長官尚未實施相應的行
為

相互間關係 擁有任免權、指令權的一方必然也是具有監督權的一方

同 權力行使主體均為中央人民政府，屬於行政內部關係，不受制於司法審查，權力的行使具
有主動性、單向性、實質性

（三）行政長官監督權該如何建構機制

儘管基本法沒有明文規定行政長官應如何對中央負責，但回歸

後中央與行政長官之間建立了述職報告的憲法慣例，作為行政長官監

督權的運行機制。自第一任行政長官述職後，述職的例行程序逐步確

立。述職內容主要包括特區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最新情況、特

區政府的工作，以及特區政府希望爭取中央政府支持的事項等。a除此

之外，中央還建立重大事項報告制度 b監督行政長官。但這些制度仍需

a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立法會五題：行政長官的述職安排》，訪問網址：https://www.info.
gov.hk/gia/general/201503/18/P201503180464.htm. 訪問時間，2020年 8月 5日。

b	 �目前行政長官報告制度體現在國家安全事項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决定》第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應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開展國家安全教育、依法禁止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等情況，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1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事務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情況提交年
度報告。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長官應當就維護國家安全特定事項及時提交報告。

要進一步完善。中央監督權是一種監督性質的國家權力，在構建相關

的監督機制時，要考慮到監督權的方式和限度，不能干涉，更不能替

代被監督者權力的行使。a因而建構行政長官監督權的機制要以確定監

督權的範圍和邊界為重要內容，採用先軟後硬的原則進行監督。主要

有兩個方面，一是對目前述職制度進行制度化和細緻化，二是構建除

述職制度之外的其他監督配套措施。

一方面，在推進述職制度的規範化方面，應貫徹以下規則。其

一，明確述職依據和完善述職主體。即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43條第

2款、《澳門基本法》第 45條第 2款，由行政長官向中央述職，不包

括主要官員。其二，明確監督標準，以是否執行基本法為標準。中央

無須對特區地方事務進行事無巨細的監督，中央對行政長官的監督應

當是圍繞基本法的實施情況而進行。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在基本法的

權限範圍內，在行政管理權內進行獨立决策，並承擔相應的責任。中

央對行政長官的上述工作進行全面監督和問責，須由行政長官向中央

述職。由此可知，行政長官監督權不是干預行政管理權，而是監督行

政長官的工作是否按基本法的要求進行。其三，明確監督內容。雖然

中央監督行政長官執行基本法，但中央原則上决不是對行政長官的所

有决策都進行監督。對於行政管理權內行政長官管理自治事務，中央

不進行主動監督，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述職進行被動監督，以了解情

況。中央主要是對行政管理權內的非地方事務進行監督，即涉及中央

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事務由中央監督行政長官，比

a	 �夏正林、王勝坤：《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監督權若干問題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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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情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這既符合監

督權的實定法準則，也符合「一國兩制」的精神。其四，述職報告、

內容、期限、程序等制度規範化。將現有的慣例成文化，並在慣例的

基礎上對有關述職的規定加以完善。

另一方面，在現有述職制度的基礎上，構建其他配套機制加強對

行政長官的實質監督。述職制度更多的是體現特區對中央的負責，中

央還可以採取主動監督的方式，確立監督機制，從程序和實體上加強

硬監督權。當軟監督難以產生效果，監督主體才通過硬監督的方式加

以改正。例如，考慮建立有效的工作考核機制，將考核結果作為對行

政長官獎懲的依據。再如，可以建立問責制度，堅持客觀過錯標準，

對特區行政長官違反基本法行為或者不作為、不稱職的行為進行追

責，明確免職的依據、程序等。

四、中央對特區立法監督權的規範內涵

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 2019年備

案審查工作情況的報告》指出，十三屆全國人大以來，香港特別行政

區報送備案的本地法律 43件，澳門特別行政區報送備案的本地法律 36

件。經初步審查，沒有發現需要將有關法律發回的情形。a這是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首次在備案審查工作報告當中匯報香港、澳門的備案

審查工作。在此之前，白皮書公佈，截至 201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收

a	 �中國人大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 2019年備案審查工作情
況的報告》，訪問網址：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12/24cac1938ec44552b
285f0708f78c944.shtml. 訪問時間，2020年 4月 27日。

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報請備案的法律共 570件，據估計同期澳門特區報

請備案的法律有 300餘件。a這表明特區立法機關積極履行法律報備義

務，全國人大常委會積極行使對法律備案審查的權力，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立法監督權在切實運行。基本法第 17條規定了中央對特區的立法

監督權（以下簡稱「立法監督權」）的構造，但仍存在模糊的地方，需

要進一步明確才能劃定其界限。此外，依據基本法，香港法院的基本法

審查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基本法解釋權都起到監督特區立法的效果，

其是否屬於監督權的範疇？與立法監督權的區別何在，值得深入探討。

（一）立法監督權的構造

立法監督權，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是否違反基本法的監督活動，直接依據表現在兩部基本法第 17條第

2、3款中。以《香港基本法》為例，其內容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

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

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

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

定外，無溯及力。

a	 �許昌：《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直接行使的權力的分類研究》，《港澳研究》2016年第 3期。


